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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以下简称项目总监）是指经工程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代

表工程监理单位主持建筑工程项目的全面监理工作并对其承担终身责任的人员。建筑工程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工程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工程监理单位主持建筑工程项目

的全面监理工作并对其承担终身责任的人员。建筑工程项目开工前，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应

当签署授权书，明确项目总监。项目总监应当严格执行以下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

一、项目监理工作实行项目总监负责制。项目总监应当按规定取得注册执业资格；不得违反

规定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从事执业活动。

二、项目总监应当在岗履职。应当组织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或者专项施工方案，并监督施工单位按已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

工方案组织施工；应当组织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分包单位资格，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劳务人员

持证上岗制度；发现施工单位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

报告。

三、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监理人员进驻项目现场，项目总监应当组织项目

监理人员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工程监理，按照规定对施工单位报审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查，不得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合格签

字

四、项目总监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设计文件施工、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或者发生质

量事故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规定及时签发工程暂停令。

五、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项目总监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



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

停止施工的，项目总监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主管部门接到项目总监报告后，应当

及时处理。

六、项目总监应当审查施工单位的竣工申请，并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不得将

不合格工程按照合格签认。

项目总监责任的落实不免除工程监理单位和其他监理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理合同应当承担

和履行的相应责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项目总监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

发现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行政处罚或处理（建筑工程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 http://doc.docsou.com/b1908264be0f598aacbcc5305.html

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见附件）。应当建立健全监理企业和项目总监的信用档案，将其违法违规行

为及处罚处理结果记入信用档案，并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上公布。

附件：建筑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未按规定取得注册执业资格的，按照《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

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项目总监违反规定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并执业的，按照《注册

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未按规定组织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

案，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对监理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按照《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未按规定组织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造成质



量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项目

总监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合格签字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六十七条规定对监理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

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施

工未要求施工单位整改，造成质量事故的，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

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五、违反第五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未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未要求施工单位暂时

停止施工，未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的，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对监理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六、违反第六项规定的行政处罚

项目总监未按规定审查施 http://doc.docsou.com/b1908264be0f598aacbcc5305.html 工单

位的竣工申请，未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的，按照《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项目总监将不合格工程按照合格签认的，按照《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对监理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对项目总监实施行政处罚。


